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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与航天三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2013年招生简章

作者：招生处| 发布日期：2013-05-07

    北京理工大学与航天三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是2013年经教育部批准的“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培

养博士研究生”试点项目之一，旨在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平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培养机制改

革，选拔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根据教育部教研[2009]5号文件精神，2013年本项目的招生工作做如下安排： 

    一、招生计划与学科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版权所有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编：100081 Email：
grd@bit.edu.cn



    教育部以专项计划形式下达至北京理工大学，计划单列，2013年计划招生2个，招生学科为信息与通信

工程。 

    二、培养目标 

    充分利用北京理工大学和航天三院在人才培养、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实现战略合作、资源共享、理工

结合，着力造就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科技领军人才。 

    三、培养模式和指导方式 

    按照“联合招生、合作培养、双重管理、资源（成果）共享”的培养模式，采取“导师组集体指导，

主管导师负责”的指导方式。双方遴选出若干名学术造诣深厚，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突出，学术道德高尚

的学术骨干组成培养导师组，作为招生、培养的责任主体。一方确定其中一人为第一主管导师，另一方确

定一人为第二主管导师，第一主管导师对博士生培养全过程负主要责任，其他导师协助主管导师负有指导

责任。 

    四、考生须具备的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 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全国重点大学优秀应届硕士毕业生，已获得硕士学位的往届生。 

    3.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4. 考生的年龄一般不超过45岁。 

    5．考生持境外获得的学位证书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6. 经两名与报考研究方向相关的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的专家推荐。 

    五、报名及材料提交 

    采取网上报名，向北京理工大学提交报名申请。 

    1. 报考考生，请于2013年5月7日至5月26日，通过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博士生网上报名系统进行

报名，  

    北京理工大学网上报名地址： 

    http://grdms.bit.edu.cn/yjs/jump/bsbm

    2. 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不予录取，相关后果由

考生本人承担。 

    3. 委托培养的应届硕士毕业生、现正在履行合同中服务年限的在职人员，须征得委托培养单位的同

意。 

    4. 考生须认真核对网上提交的报名信息，如因提交信息有误产生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5. 考生在提交信息成功后，须下载打印《北京理工大学2013报考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并签字确

认。 

    6. 考生提交信息后，须在2013年5月27日至5月31日前将如下材料寄或送至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办

公室 

    1) 打印填写完整的北京理工大学2013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2) 两位与申请攻读研究方向有关的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专家的“专家推荐信”，推荐信须由推

荐专家密封并在封口处签字。 

    3) 最后学位、学历证书的复印件。 

    4) 如果有在科技刊物或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取得具有学术水平的工作成果，请提交复印

件或证明信。 

    5) 如果在学期间从事课外科技活动中有获奖或突出表现，请提交由学校教务部门出具并加盖公章的证

明材料。 

    6) 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7)硕士课程成绩单的原件或加盖 人事档案公章的复印件。 

    8)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在1张A4纸上）。 

    9) 往届硕士需提供硕士学位论文摘要、评议材料及答辩决议复印件。 

    7. 在北京理工大学报名的考生，请于2013年5月27日至5月31日，到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或

通过邮局汇款交纳报名费200元。 

    邮局汇款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六、选拔方式 

    入学选拔分为提交申请材料和综合考试两部分，由北京理工大学与航天三院共同成立联合培养招生工



作小组负责初审和综合考试。 

    初审：对考生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择优选拔并通知部分考生来进行综合考试。 

    综合考试：分笔试和面试，笔试包括外语综合测试、两门专业知识测试；面试由招生工作小组根据考

生的学科背景、专业素质、操作技能、外语水平、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进行综合评价，并听取考生介绍

硕士生以来的研究工作等，按照择优选拔原则，提出拟录取建议名单。 

    综合考试时间为2013年6月2日，地点在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校区。 

    七、录取 

    1.通过综合考试的拟录取名单报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录取名单，并由我校报当

地主管部门审核后报教育部备案。 

    2.对通过综合考试并同意接收为博士学位研究生的考生，于2013年6月底发录取通知书，未通过者不予

录取，当年9月统一入学。 

    3.若申请人弄虚作假，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其读研资格，并通报申请人所在单位。  

    八、其他 

    1.博士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4年，经两单位考核达不到要求的转为硕士生培养或退学。 

    2.录取后考生待遇：此项目录取的博士研究生全部为国家计划（委培生除外），享受国家公费生待

遇；住宿、图书馆等服务设施，与本校其他博士生相同；就业与其他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一样。 

    3.本招生简章由两家联合成立的招生工作小组共同发布，支付报名费前务必慎重考虑，因各种原因不

能报考者，已支付的报名费不予退还。 

    4.信息查询、联系方式： 

    北京理工大学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北京理工大学教学楼216房间 

    邮政编码：100081  

    咨询电话：010-68913781 传真：010-68945112 

    电子邮箱： qinyanchao@bit.edu.cn 

    联系人：秦彦超 

    航天三院 

    通信地址：北京丰台区云岗北区西里1号 

    邮政编码：100074 

    咨询电话：01068375825 

    传真：010－68376559 

    电子邮箱：yjsht03@163.com 

    联系人：乔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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